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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农村“混混”问题。这些“混混”逐渐介

入到农村治理的过程中，成为危害农村社会的重要因素，甚至改变了村庄秩序的环境，影响着

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因此需要从村级党组织建设的角度出发，加强政党对农村社会

的引导，深化民主自治的理念，不断完善村民自治机构的组织建设，以构建政党与村民互相的

村级治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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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村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不能靠单

纯的理论说教，必须在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过

程中来提升。目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

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困扰农民多年，直接关系到

村庄人际关系、农村社会性质、区域治理状况、治

理制度、伦理价值等诸多问题。即逐渐为学界所

重视的农村“混混”问题。已有的农村“混混”研究

立足于农村“混混”的群体特征、混世策略、生长机

制、组织结构、发展过程等多个方面，还考察了政

府和农村对混混的态度。① 不过，农村“混混”还涉

及到村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乡村治理，成

为村级党组织对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当前

农村，要提高村级党组织执政能力，就必须破解农

村社会的“混混”介入村级党组织，干涉农民日常

生活和农村治理的难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应

该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一、“混混”对农村治理的介入

农村“混混”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绝对不可

小觑，他们有的偷鸡摸狗、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侵
占村民和村集体利益，有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赌博 谋 利，有 的 非 法 讨 债 渔 利、强 行 承 包 工 程 项

目、非法垄断经营，并且逐渐介入到农村治理的过

程中，成为危害农村熟人社会的重要力量，甚至从

根本上改变了村庄秩序生态，严重影响着村级党

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

（一）入村级“两委”班子的决策

目前中国农村实现的是村级党组织领导的村

民自治机制，是村级党组织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

“两委”并存的局面，这是中国特色农村基层民主

政治发展的政治优势，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
效分解村级组织权力，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
止权力腐败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农村很多

地区农村“混混”介入到村级“两委”班子的决策过

程中，严重影响着村级“两委”班子决策的方向和

效果。农 村“混 混”独 霸 一 方，习 惯“讲 狠”、“斗

勇”，喜欢打架斗殴，敢于“以命相搏”，村里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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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乃至乡镇干部都退避三舍，甚至村里的党员

干部还主动拉拢这些农村“混混”，尤其涉及土地

承包、国家补助、乡村贷款等重大经济利益时，农

村“混混”就更加介入到“两委”班子的决策中，从

而使得村级“两委”班子的决策，明显倾向农村“混
混”群体，甚至就是为农村“混混”群体服务，成为

这一群体鱼肉乡里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

“混混”侵占集体利益的行为就披上了集体合法的

外衣，农村“混混”也成为村级党组织建设的最重

要的阻力之一。

（二）农村“混混”对农村选举的干扰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民

主政治的推进、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和现代化的

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民主政治已成为我

国民主进程中的一块试验田和培训基地。实行村

民自治，使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融合，这为中

国特色民主 政 治 之 路 提 供 了 有 益 的 探 索。［１］１２１其

中民主选举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的重要前提。不过，许多地区“混混”已经

参与到基层选举中，试图通过选举获胜拿到合法

的外衣，从而达到掠夺农村公共资源的目的。某

些地区的选举由于缺乏制度规则与选举程序本身

的缺陷、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选民的消极心理等

原因，导致了一些素质较差，并且有劣迹的“混混”
当选村委员会主任或者其它村级领导岗位，从而

出现了选举结果失控的现象。某些地区“混混”为
其心仪候选人制造各种有利条件，在选举前，“混

混”为其候选人制造舆论支持，甚至威胁村民；在

选举中，一 些 村 干 部 候 选 人 与“混 混”联 系 密 切，
“混混”为这些候选人造势，并威胁村民，甚至使用

暴力为某些村干部候选人拉票，个别地区的选举

被“混混”干扰而无法继续。

（三）介入农民日常纠纷的处理

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生各种 各 样 的

纠纷。现代社会，农村纠纷处理一般有两者途径：
一是通过法律解决，由法院负责处理双方的矛盾；
二是通过民间调解，后一种途径一直都是农村社

会处理纠纷的主要途径。由农村的管理者（农村

管理者主要指乡、村两级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村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和组织者。［２］１１８，比

如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等村级组织的主

要领导干部，还有妇联主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

调解主任、小组长等，或者是村庄中有威信的人来

负责解决纠纷。长期以来，农村社会就是通过这

种途径解决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保持了农

村社会长期和谐的发展。不过，改革开放以后，尤
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农村逐渐形成了找村

干部、亲属、朋友、律师、村里有威信的人、政府部

门、法院、公安及自己处理等多种途径。同 时，农

村“混混”开始介入到农村日常纠纷的处理中，很

多地区出现了农村管理者被逐渐边缘化的情况，
农村“混混”通过暴力的手段逐渐成为农村日常纠

纷的管理者。当双方发生冲突时，常常请“混混”
来帮助解决矛盾，有时是弱势方请“混混”帮助，有
时是双方都请“混混”帮忙。

（四）农村混混对农村人际关系的影响

当前农村“混混”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

脱离了农村社会的约束，并且反过来对农村社会

的人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

现在：首先，在村庄的熟人社会中，农村成为村庄

中“最有面子的人”。在农村社会中，虽然不同的

地区和村庄，面子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含

义，但 是 最 明 显 的 表 现 为 对 事 物 的 争 夺 和 攀 比。
它涉 及 到 村 民 的 品 格、尊 严 和 村 庄 的 主 流 价

值。［３］３３－４２在激励的 市 场 竞 争 中，农 村 社 会 的 主 流

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子的内涵不再是“有
威望的人”，而是农村社会中压制别人、值得炫耀、
让人羡慕等意思。农村“混混”自然成为面子的最

恰当载体。其次，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原则遭受

农村“混混”的破坏。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乡情

原则”是农村人际交往的最基本原则，在这一基本

原则之下，村民在生活上互相帮助，经济上互相接

济。在日常交往中顾及人情面子、讲究忍让；在矛

盾冲突中，做 到 克 制，通 情 达 理。不 过，农 村“混

混”却破坏了农村的最基本原则，他们通常横行霸

道，甚至敲诈勒索，当混混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
不惜使用暴力手段，这也能使得他们快速达到聚

集财富，从而过上农村上层社会的生活。最后，农
村“混混”还影响着农村社会内部村民之间的人际

关系。鉴于农村“混混”会使用赤裸裸的暴力来伤

害村民，这种行为对村民的心理构成了严重的心

里暗示。比如传统社会中，如果有邻居吵架，肯定

有人出面加以协调，但是有“混混”的存在，一般没

有人愿意出头；村民在处理双方关系时，往往还借

助于“混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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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混”介入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乡土中国的微观权力与道德秩序都在发生急剧的

变化，“混混”作为农村社会的特殊群体得以产生。

（一）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减弱

在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农村，对农

村社会实行全方位的控制。一方面，实行对公共

资源的高度控制。人民公社兼具基层行政管理和

社会生产管理的双重功能，又是农村基层社区组

织，其突出特征是领导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这样

就实现了对农村公共资源的控制。另一方面，人

民公社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严格规范。农民的生产

劳动、政治活动，甚至家庭生活均实行高度集中统

一的管理，可以说公社时期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具有了准军事的性质。在这种社会条件之下，

农村“混混”很难具有生存的土壤，全能主义的农

村治理模式使得 “混混”失去了发展空间。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以 来，中 国 农 村 联 产 承 包 责

任制的实行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从根本上

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运行的方

式。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了曾发挥无所不能作用的

农村，治理能力的减弱不仅表现在权威的下降，这
种权威是以国家公共权力为后盾，以法律规范为

依据，通过强制性的活动方式而运行的，更多的体

现为行政权力；而且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和指挥

职能也在转变，部分地区国家权力明显退让，甚至

出现了乡指挥不动村，村指挥不动组，组指挥不动

户的局面。这种观点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共识。
黄宗智指出后公社时期非集体化改革给村庄社会

变迁带来的国家政治环境改变，特别指出了在分

散化小农经济新形势下，国家权力的上移和横向

收缩。［４］３２２王沪宁 也 认 为 后 公 社 时 期 由 于 社 会 的

急剧转变而导致的“村梗阻”现象，［５］２４６并认为很

有必要将社 会 体 制 的 下 线 延 伸 入 村。［５］２７４在 国 家

权力逐渐退让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

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同步弱化，从而使得农

村“混混”拥有了生存的社会条件。

（二）村庄内部公共舆论与惩戒机制的

缺失

集体化时期，共产主义理论道德支配下的“革
命伦理”和集体主义构成的群体道德一起构成了

村庄的道德和价值系统。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开始

转型，市 场 化 原 则 成 为 农 村 生 活 最 基 本 的 原 则。
农民的“私”观念日渐严重，公民意识缺失，表现为

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消极，这将不利于培育农民

自主管理的能力。同时，有些地区农村传播媒介

被边缘化，“三农”问题的传播，从传播者、传播内

容、传播渠道到传播受众，被城市化、城市治理所

挤压，乡村治理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

况下，经济关系的生产和村庄价值的生产都变得

个体化，不仅导致了村民的流动、日常的生活、婚

姻的解体等完全个体化，而且农民在市场化原则

的支配下，逐渐远离了“革命理论”和“集体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的舆论不再是革命理论

和集体道德，而是市场化，农村“混混”的出现也符

合这种市场化的趋势。
以发家致富为导向的经济因素成为村庄社会

分层的根本标准，道德因素在村庄逐渐淡化，随之

而来的是村庄协调村民矛盾的能力降低，最突出

的表现是惩戒能力的几乎消失。在建国以前，农

村社会存在宗族和家族的惩戒能力，能够使得农

民有价值和规范可以遵守；新中国成立以后，基层

党组织、大队、工作组等都可以实施自己的惩戒。
但是，１９８０年以后，这种惩戒已经消失，村民的信

仰难以抵挡金钱的压力，利益至上的原则开始出

现在农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些极端的个人主义

不断生长，个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加是伴随着个人

欲望的不断增强，年轻人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断冲

击中国的传统伦理，生产、休息、娱乐、交往，都带

有功利化的色彩，乡村精英早已远离农村，生活在

城市之中，农村缺乏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导者。这

正是以自我为中心取向的“混混”群体介入农村的

契机。

（三）家庭拒斥“混混”的能力降低

农村“混混”明显受到当地农村宗族、家庭势

力的影响。当前的农村社会，家庭以及分家以后

的家庭联合才是农民生活真正的基本单位，由此

才会涉 及 到 村 民 小 组、行 政 村 等 群 体。农 村“混

混”的强弱与农村宗族势力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
弗里德曼 研 究 的 广 州 和 福 建 那 样 经 济 富 裕 的 地

方，宗族和它的分支大量地拥有土地，这些共同财

产是维持形 成 大 宗 族 的 关 键。［６］１２７波 特 夫 妇 在 分

析了香港新界的唐氏宗族的兴旺的原因，认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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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有其他因素，如劳动互助、保卫、名誉以及使

中国的族人产生连带感的感情。这些因素虽然重

要，但是集体共有族产的经济引力是维系大宗族

组织的必要的和首要的条件。”［７］１２９这些地区宗族

的势力非常强大，宗族力量有效地制止了当地“混
混”的滋事。但是很多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宗族

的势力非常弱小，缺乏强有力的宗族组织，尤其是

遇到外来威胁时，比如“混混”来村庄滋事，这些地

区存在无法形成一致对外的集体力量。梁漱溟曾

把这种平时有日常往来，但是关键时无法形成合

力的农民分散性称为“有关系无组织”。［８］８５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主干家庭和

核心家庭增多，并逐渐称为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家

庭结构形式，农民之间的联系得日渐稀松，当本地

或者外来“混混”向个体农民施以压力甚至是暴力

时，其他村民不会出来反对这些“混混”，甚至出现

了个别农民为了个人的私利乘机报复同村村民。
总之，在宗族观念逐渐淡化、家庭变得弱小的情况

下，“混混”很容易介入到村庄中。

三、乡村治理的路径设计

目前，农村混混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原 有 的 农

村社会控制系统失去了作用，而新的社会控制系

统还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急需从村级党组织

建设的角度出发，加强政党对农村社会的引导，深
化民主自治的理念，不断完善村民自治机构的组

织建设，以构建政党与村民互相的村级治理体制。

（一）加 强 村 级 党 组 织 建 设，锤 炼 出 一

批治理农村“混混”问题的引领者

当农村“混混”出现在村民面前时，谁第一个

站出来对农村“混混”的行为进行制止？这就需要

发挥村党支部在村庄治理中的真正的核心功能和

领导作用，加强村党支部和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建
设一支过硬的班子集体和党员队伍。

１．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明确农村“混混”治

理的权力与责任

目前，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中“两委”职权相

对混乱的情况下，坚持村级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
甚至以一定的方式直接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

还是必要的，《党章》第３２条规定：“街道、乡、镇党

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

作。”《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３条也规定，“中国共

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

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级党组织的一元

化领导不仅是赋予了村级党组织以权力，更是形

成了村级党组织的责任和义务。农村“混混”难题

实质上是农村治理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谁来

治理的问题，责任归属问题，形成党的一元化领导

以后，可以明确治理农村“混混”问题的主体就是

村级党组织。

２．加强村书记队伍建设，建设农村“混混”治

理的“领头雁”
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 设 高 素

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村党组织书记是农村

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是带动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头

雁”。目前要根据《关于加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

设的意见》，明确选任标准、拓宽选任渠道、改进选

任方式、培养后备人才，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能

力强、想做事的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如果说坚持

党的一元化领导，把处理农村“混混”问题的责任

归于村级党组织，那么加强村支书队伍建设，就是

把处理农村“混混”问题的责任归于村支书个人，
责权更加明确，有助于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集体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３．提升农村党员发展质量，打造处理农村“混
混”的骨干力量

农村党员是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

农村社会问题治理的骨干力量，农村党员队伍结

构是否合理，综合素质是否提高，关系到党在农村

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党在

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与否。在很多农村，存在大

量村级干部队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等问题，提升

农村党员的发展质量不仅能够给村级干部队伍提

供后备干部，而且能够形成处理农村“混混”的骨

干力量。当农村社会出现混混时，光靠村支书个

人是无法完成对农村“混混”问题的解决，需要广

大党员踊跃参与，并且带动身边的力量，共同参与

到农村“混混”问题的治理中。

４．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形成广泛 的 群 众

参与模式

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是做好 发 展 党

员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形成广泛群众参与的

强有力手段。注重从青年农民、文化程度高的农

民、非党村委会成员和复员军人中，发现和培养积

极分子。这些人群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更强，在农

村“混混”出现时，容易挺身而出，达到威慑“混混”
的目的。同时，这些人群容易动员群众，他们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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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村民的联系更加紧密，话语和行为在村民中更

有影响力。发展这些人成为积极分子，并且成为

党员，更加容易形成广泛的群众参与模式，达到治

理农村“混混”的目的。

（二）完 善 村 民 自 治 机 构，在 熟 人 社 会

中重塑农村人际关系

面对农村“混混”问题时，需要重新在农村熟

人社会中重塑“乡情原则”，真正达到构建农村人

际关系的良好格局。

１．改善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农村村民 自 治 的 社 会 基 础 包 括 多 方 面 的 含

义，包括村庄舆论、村内民间组织、村民代表大会

制度，等 等。目 前 需 要 从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着 手：首

先，发育村庄舆论，促成村民对村庄公共领域的参

与和公益的共识，形成农村舆论对农村“混混”行

为的强大约束力；其次，建立农民对农村治理需要

的畅通发展机制，将村民委员会建成农民与国家

关系的纽带，寻求国家权力对农村问题治理的良

好渠道，保证国家权力对农村“混混”的威慑力；最
后，增加国家对农村公共领域的建设，包括农村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等，并实行专人管理，
减少农村“混混”对农村事务的干涉。

２．加强农村“四个民主”建设

尤其是 农 村“混 混”介 入 到 农 村 事 务 管 理 中

去，破坏了农村的“四个民主”建设。“四个民主”
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解决农村“混混”问题，尤其要做好村级协商民主

建设和村民的政治参与建设。在村级协商民主建

设中，要不断进行创新，使得农民拥有更多的决策

权、管理权、监督权，保证村民基本的权 益。要 重

视村民的政治参与，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实
践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力意识，提高农民的政治

参与能力。这样才能使得村民称为集体的主人，
自觉地参与到农村“混混”的治理中。

３．在熟人社会中重塑农村人际关系

在村民自治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

的过程中，更需要加强文化建设、伦理建设，在熟

人社会中重塑农村人际关系，重视村民之间的“乡
情原则”。中国农村社会因为具有地缘性和血缘

性双重特征，因而明显地带有伦理共同性和生活

互助性的特点，无论是本地“混混”，还是外来“混

混”，但都是附近的相邻，生活在相同或者相邻的

婚姻圈、市场圈中，因为农村“混混”与农村人际关

系有着重要的联系。当前，需要正确引导农村生

活中的消费攀比和面子竞争现象，重塑传统的劳

动与财富伦理观念，加强勤劳致富和劳动光荣的

伦理观念教育，这样可以减少“混混”群体对年轻

人的吸引力。同时，加强家庭伦理观念教育，培育

年轻一代尊敬父母的家庭理念，树立家长的权威，
这样可以加强家庭对年轻人的约束力。通过对熟

人社会中农村人际关系的重塑，从而达到根本上

治理农村“混混”的问题。

注　　释：

① 见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中国政法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 版），黄 海 的《灰

地：红镇“混混”研究（１９８１—２００７）》（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

版）；李祖佩的《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 后 果》（《青 年 研 究》，２０１１年 第

３期），高红波 的《作 为 村 庄 纠 纷 处 理 人 的 乡 村 混 混 探

析———兼论小戚族的村庄基 础》（《青 年 研 究》，２０１０年

第１期），杨 华 的《乡 村 混 混 与 村 落、市 场 和 国 家 的 互

动》（《青年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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